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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校學術交流營
論文格式說明

1. 論文請按照如下順序編排（可選擇用簡體中文或英文提交）
主標題：中文宋體四號字（英文Times New Roman，14pt），加粗，居中；
副標題（如有）：中文宋體小四號字（英文Times New Roman，12pt），加粗，右對齊；
作者姓名：中文楷體五號字（英文Times New Roman，10.5pt），居中；
單位：中文楷體五號字（英文Times New Roman，10.5pt），居中
摘要：200-400字，中文宋體五號字（英文Times New Roman，10.5pt）
關鍵詞：3-5個，中文宋體五號字（英文Times New Roman，10.5pt），分號隔開；
正文：與關鍵詞隔一行，中文宋體五號字（英文Times New Roman，10.5pt），兩端對齊，首行縮進，一倍行距；順序用“一、（一）、1、（1）”為各級章節編號，二級標題使用中文小四號字（英文12pt），前後空0.5行；以1、2、3等阿拉伯數字連續編頁碼，頁碼置於頁下，居中；
2. 文獻引證方式採用注釋體例，注釋放置於當頁下（註腳）。注釋序號用①，②……標識，每頁單獨排序。考慮到不同地區習慣不同，論壇對注釋體例不做具體規定，但是請文內保持統一。
注釋字體：中文宋體小五號字（英文Times New Roman，9pt）
3. 文末不設單獨的參考文獻列表。
4. 請提交論文全文word版，檔案名以“單位名稱-姓名-中文/英文”命名，例如：“清華大學-xxx-中文”“香港理工大學-xxx-英文”“澳門大學人文學院-xxx-中文”“澳門大學馬萬祺羅柏心書院-xxx-英文”“山西大學-xxx-中文”。
5. 示例參考下頁。


例：
論黑格爾對賤民情緒的解決
——兼論市民社會對所有權法的超越
應文昱
清華大學日新書院
摘要：黑格爾的法哲學是否解決了賤民問題，是一個具有爭議的學術話題。本文認為，賤民的產生和黑格爾的解決，與市民社會的如下結構緊密相關：其一，市民社會呈現為以所有權為核心的法權領域，在其中個體以所有權的承擔者即私人身份出現；其二，借助等級和同業公會，市民社會同時能夠在市場關係外給予個體以普遍關懷，在其中個體以共同體成員身份出現。賤民之“不法”——一種與貧困相結合的情緒——根源於前一領域中純粹所有權法對個體自由和尊嚴的剝奪，是“不確定性之痛”的極端表現；而其解決，則依靠以同業公會為核心的後一領域對於個體之“倫理情緒”的重塑。以賤民問題為切入點，可以看到黑格爾的市民社會在何種意義上超越了圍繞私有財產的、法權的現代社會的局限，並體現其獨特的倫理本質。
關鍵字：賤民；市民社會；所有權；倫理情緒；同業公會；

在《法哲學原理》第244節，黑格爾略帶悲觀地說道：“怎樣解決貧困，是推動現代社會並使它感到苦惱的一個重要問題。”[footnoteRef:1]不過，從黑格爾的論述中不難發現，在貧困之外，真正使他感到棘手的是與之相結合的賤民問題。在一些思想家那裏，賤民作為黑格爾思想體系的一個可能例外，是轉向無產階級的一個契機。但是，在斷定賤民構成了黑格爾無法解決的難題之前，我們應當關注的是，黑格爾是否真的如其所表現的那樣，對貧困和賤民問題感到束手無措？ [1:  黑格爾：《法哲學原理》，范揚、張企泰譯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9年，第278-279頁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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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賤民問題的產生與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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